汕头市澄海区人民政府 
行政复议法律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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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
被申请人
第三人
具体行政行为
告 知
事 项
一、当事人应当如实提供自己的送达地址和联系电话，并保证送达地址准确、
有效。确认的送达地址适用于行政复议各个阶段。
二、当事人不提供地址的，以其户籍登记、工商登记或者其他依法登记、备
案的住所地以及其邮寄地址为送达地址。
三、因当事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、拒不提供送达地址、送
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复议机关、当事人或者当事人指定的代收人拒绝签
 
收，导致复议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的，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。
四、确认所需时间，不计入行政复议审理期限。
当事人提供的确切送达地址
送达地址：
邮政编码
联系人
联系电话
当事人对送达地址
的确认
我已阅读了上述告知事项，并保证上述地址是准确、有效的。
当事人签名（或盖章
）
：
年
月
日
备注
（
授权委托书中需写明代收法律文书
）
) 
